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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審會）之組成、運作及審議方式，並依教育部「處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專審會為協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其組成及運作如下： 

(一)專審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教育局長就本市

教育局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本市校長協會代表、本市家長團體

代表及本市教師組織代表等人員遴聘之，其中教師組織代表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專審會委員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及會議主席，由教育局長指派教育局代表兼任。 

(二)專審會任務如下： 

1、受理學校申請調查或輔導之案件。 

2、成立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並遴聘與解聘調查人員（以下簡稱調查

員）及教學專業輔導員（以下簡稱輔導員）。 

        3、指派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指派輔導小組進行輔導。 

        4、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 

(三)專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教育局代表得由代理人出席，並列入出

席人數；非屬教育局代表，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應於開會前向專審會

請假，未經請假而未出席達三次者，得解聘之。 

(四)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應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行之。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三、依第二點組成之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其調查員及輔導員之遴聘條件及運作

如下： 

(一)調查員應依案件性質遴聘專業人員。 

(二)輔導員應具有六年以上之教學經驗，且其教學專業曾獲教育局或全國性

教師組織頒發獎項肯定、經專審會認定其領導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果卓越

或其教學有優良表現者。 

(三)教育局應建立調查員及輔導員之人才庫，並就調查及輔導所需專業辦理

研習，另亦可援用教育部與其他縣市之調查員及輔導員人才庫。 

(四)經遴聘為調查員或輔導員者，於依專審會指派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

申請公差（假），服務學校應依規定核准；代課及交通費等費用，由教

育局補助。 



(五)教育局得視需要召集專審會委員、調查員及輔導員，進行教學不力或不

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案件研討。 

(六)專審會委員、調查員及輔導員對於調查或輔導之案件，應保守秘密，並

應遵守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迴避規定。 

(七)學校教評會審議經申請調查及輔導之案件，應參酌專審會之審議決定。 

四、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之情事，依下列流程辦理(處理流程圖如附表一)： 

(一)察覺期： 

        1、教育局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應函請學校判斷個案

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2、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事由

外，應於五日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行政人員等代表判斷

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 

           (1)非屬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前段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 

           (2)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而投訴人未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

式。 

           (3)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 

        3、學校自行調查者： 

(1)成立調查小組，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教評

會、學校教師會及家長會代表等，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

公正人士，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

代表。 

(2)應將處理過程詳實記錄，並將調查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 

        4、學校向教育局申請調查者： 

(1)學校應填具「桃園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案件申請

書」。 

(2)教育局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教

育局召開專審會時，學校應派員列席說明。 

(3)專審會認為有調查必要者，應組成二人或三人之調查小組進行調

查；調查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與調查。 

(4)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當事人及其服務之學校或單位應予配合，

並提供相關資料及其他必要協助。 

(5)調查小組應於調查結束後十日內，將調查報告提教育局專審會審

議，開會時並應列席說明；經專審會審議決定之調查報告，應以

書面通知學校及當事人。 

        5、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 



        6、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依附表二所列情事，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經 

查確實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 

之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進入評議期。 

    (二)輔導期：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依前項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列

原則輔導之： 

        1、學校自行輔導者，應安排一位或二位績優教師擔任輔導員進行輔導，

或向教育局專審會申請協助輔導。 

        2、學校向教育局申請協助輔導者： 

           (1)學校應填具「桃園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案件申請

書」。 

           (2)教育局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教

育局召開專審會時，學校應派員列席說明。 

           (3)教育局專審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二人或三人之輔導小組

進行輔導；輔導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與輔

導。 

        3、必要時，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得尋求法律、精神醫療、心理或教育 

專家之協助。 

4、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不定期派員了解不適任教師教 

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 

        5、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參酌專家建 

議予以延長，最長以一個月為限。 

        6、輔導期間，當事人及其服務之學校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 

料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7、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改進成效： 

           (1)經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而拒絕輔導。 

           (2)經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以曠課或曠職

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 

           (3)經學校或教育局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接受輔導期間，

出席輔導會議未達三分之二、不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

認定具態度消極情事。 

           (4)同一事由曾經輔導期輔導，並經認定具改進成效後三年內再犯。 

    (三)評議期： 

        1、學校依前項規定認為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 

無改進成效者，學校應於五日內提教評會審議。 

2、教育局專審會依前項規定認為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 

導結果並無改進成效者，經專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收到通知

後五日內提教評會審議，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經申請調查及輔

導之案件，應參酌專審會之審議決定。 



3、學校教評會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 

之日起十日內，檢附無需輔導或經輔導後仍無改進成效之紀錄、教

評會會議紀錄、具體事實表及相關資料等，報教育局核准，並同時

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